
　　第二十七条　关于台湾同胞和台资企业依法取

得林地经营权、林木所有权以及林木使用权的,依

照不动产登记有关规定申请不动产权登记,核发不

动产权属证书的办事指南 (省自然资源厅)

　　一、政策说明

　　１ «森林法»第十七条规定:承包方可以依法

采取出租 (转包)、入股、转让等方式流转林地经

营权、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.

　　２ «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»第五条规定:下列

不动产权利,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办理登记; (三)

森林、林木所有权; (四)耕地、林地、草地等土

地承包经营权.

　　３ «自然资源部办公厅　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

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林权类不动产登记做好林权登

记与林业管理衔接的通知»(自然资办发 〔２０２０〕１

号)明确了林地经营权/林木所有权和林地经营权/

林木使用权登记情形.

　　二、申报条件

　　１ 采用招标、拍卖、公开协商等家庭承包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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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的方式承包荒山荒地荒滩荒沟等农村土地营造林

木的,可以申请林地经营权/林木所有权首次登记;

　　２未实行承包经营的集体林地以及林地上的

林木,由农村集体成立的经济组织统一经营,经本

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

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并公示,通过招标、

拍卖、公开协商等方式依法流转林地经营权的,可

以申请林地经营权/林木所有权首次登记;

　　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的林地、家庭

承包和以其他方式承包的林地,依法流转和再流转

林地经营权期限５年以上 (含５年)的,可以申请

林地经营权/林木所有权或林地经营权/林木使用权

首次登记.

　　三、申报材料

　　１不动产登记申请书;

　　２申请人身份证明;

　　３ 权属来源材料: (１)通过招标、拍卖、公

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农村土地营造林木的,提交集体

林地承包合同;(２)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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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

同意的,提交同意材料;(３)林地承包经营权人依

法流转林地经营权的,提交不动产权属证书等相关

权属证明材料、集体林权流转合同;

　　４ 通过招标、拍卖、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农

村土地营造林木的,双方当事人应当在签订相关协

议时,形成并提供不动产界址、面积等地籍调查材

料;由农村集体成立的经济组织统一经营的,由登

记机构提供不动产界址、面积等地籍调查材料.

　　四、办事流程

　　林地经营权/林木所有权或林地经营权/林木使

用权首次登记程序为:申请———受理———审核———

登簿———发证.

　　１ 申请:申请人持相应申请材料,向不动产

所在地的不动产登记机构提出登记申请.

　　２受理:不动产登记机构工作人员根据申请

人的申请,对申请材料进行查验、核对和询问.对

于申请主体适格、申请材料齐全并符合法定形式、

询问内容与询问记录不冲突的申请,予以受理,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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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具受理通知书;不符合登记条件的,申请材料不

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,应当当场书面告知申

请人不予受理并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.

　　３审核:不动产登记机构对已经受理的申请

材料进行审查、核定,对申请材料不足以证明申请

登记事项的,要求补充材料.

　　４ 登簿:经审核符合登记条件的,不动产登

记机构将申请登记事项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.

　　５ 发证:不动产登记机构完成登记后,向不

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核发不动产权属证书.

　　五、咨询方式

　　责任处室:广东省自然资源厅登记处

　　联系电话:０２０－３８８６４０３５

　　受理地点:属地不动产登记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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